
 —1— 

 

通用机场场址行业审查办法 

（征求意见稿） 

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【立法目的和依据】为规范通用机场场址行业审查

工作，有序推进通用机场规划建设，根据《民用机场管理条例》

《通用机场管理规定》《民用机场飞行程序和运行最低标准管理

规定》等有关法规及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【适用范围】本办法适用于新建、改扩建通用机场

的场址行业审查。 

本办法所称改扩建通用机场是指跑道、直升机最终进近和起

飞区、水上起降区的新增。 

第三条 【管理职责】中国民用航空局（以下简称“民航局”）

负责对全国通用机场场址行业审查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。 

中国民用航空地区管理局（以下简称“管理局”）负责辖区

内通用机场场址的行业审查。 

第二章  场址审查申请 

第四条 【明确申请单位】飞行区指标 I 达到 2 或跑道宽度

达到 23 米的跑道型机场，飞行场地指标达到 W3 的水上机场，

其场址行业审查应当由机场所在地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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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管部门提出。 

其他跑道型通用机场、水上机场，其场址行业审查应当由机

场所在地的市级及以上人民政府主管部门提出。 

直升机场的场址行业审查应当由机场所在地的县级及以上

人民政府主管部门提出。 

第五条 【申请要求】申请单位应当通过“通用机场信息管理

系统”（http://gaa.caac.gov.cn）向所在地管理局提出场址行业审查

申请，并同时提交申请书及场址报告（申请书样式见附录 2，场

址报告内容见附录 3）。 

第六条 【跑道型通用机场场址报告内容】跑道型通用机场

场址报告内容应当至少包括： 

（一）机场场址基本情况，包括地理位置、平面构型及物理

尺寸、拟在本场运行最大使用机型情况等； 

（二）对邻近民用机场运行的影响分析，包括对场址周围半

径 100km 范围内的机场（含已规划布局的运输机场）、空域使

用情况进行简单描述，说明其与场址的关系，以及航行上是否有

冲突和矛盾；如有，应说明能否相互协调，并提出解决方案； 

（三）相关附图，包括邻近机场关系图、机场场址位置图和

周边障碍物平面图； 

飞行区指标 I 达到 2 或跑道宽度达到 23 米的跑道型机场还

应包括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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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满足机场安全运行要求的场地条件分析，包括工程地

质和水文地质等； 

（五）满足机场安全运行要求的净空条件分析，包括实测障

碍物是否突破障碍物限制面要求，并提出处理意见； 

飞行区指标 I 达到 4 且跑道宽度达到 23 米的跑道型机场还

应包括： 

（六）满足机场安全运行要求的场址气象条件分析，包括气

象观测资料的代表性分析、场址跑道风力负荷的计算等； 

（七）电磁环境条件分析，包括说明场址周围电磁环境情况

以及是否满足《航空无线电导航台（站）电磁环境要求》等的要

求； 

（八）飞机性能分析，包括跑道构型、导航设施布局、适航

机型、跑道长度论证等。 

第七条 【水上机场场址报告内容】水上机场的场址报告内

容，应当至少包括： 

（一）机场场址基本情况，包括地理位置、平面构型及物理

尺寸、拟在本场运行最大使用机型情况等； 

（二）对邻近民用机场运行的影响分析，包括对场址周围半

径 100km 范围内的机场（含已规划布局的运输机场）、空域使

用情况进行简单描述，说明其与场址的关系，以及航行上是否有

冲突和矛盾；如有，应说明能否相互协调，并提出解决方案； 

（三）相关附图，包括邻近机场关系图和机场场址位置图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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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边障碍物平面图； 

飞行场地指标达到 W3 的水上机场还应包括： 

（四）满足机场安全运行要求的场址水文条件分析。 

第八条 【直升机场场址报告内容】直升机场的场址报告内

容，应当至少包括： 

（一）机场场址基本情况，包括地理位置、平面构型及物理

尺寸、拟在本场运行最大使用机型情况等； 

（二）对邻近民用机场运行的影响分析，包括对场址周围半

径 55km 范围内的机场（含已规划布局的运输机场）、空域使用

情况进行简单描述，说明其与场址的关系，以及航行上是否有冲

突和矛盾；如有，应说明能否相互协调，并提出解决方案； 

（三）相关附图，包括邻近机场关系图和机场场址位置图和

周边障碍物平面图。 

第九条 【材料其他要求】申请单位提交的有关材料应真实

有效。 

拟建立仪表飞行程序的，应当按照《民用机场飞行程序和运

行最低标准管理规定》要求，提交飞行程序相应报告。 

第十条 【审查程序-内容审查】管理局收到场址审查申请材

料后，应当对申请材料是否齐全、场址报告内容是否完整等事项

进行审查（审查表见附录 4）。 

申请材料不符合要求的，管理局应当在五个工作日内一次性

告知申请单位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；逾期不告知的，自收到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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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。 

第三章 场址审查 

第十一条 【场址踏勘】管理局应当对跑道型通用机场、水

上机场的拟定场址进行踏勘，复核场址报告内容，并对场址报告

提出补正要求。 

管理局可以对直升机场拟定场址进行踏勘。 

第十二条 【技术评审】管理局可以委托技术服务机构对场

址报告进行评审，并结合评审结论出具行业审查意见。 

第十三条 【审查要求】飞行区指标 I 达到 2 或者跑道宽度

达到 23 米的的跑道型机场，飞行场地指标达到 W3 的水上机场，

管理局应当对机场拟定场址是否满足航空器起降要求，以及是否

对邻近机场（含已规划布局的运输机场）产生影响出具行业审查

意见。 

其他通用机场，管理局应当对机场拟定场址是否对邻近机场

（含已规划布局的运输机场）产生影响出具行业审查意见。 

第十四条 【审查时限】管理局应当自受理之日起二十个工

作日内完成审查并出具行业意见。踏勘、补正材料和委托评审所

需时间不计算在规定期限内。 

第十五条 【建设实施】通用机场建设项目应当在管理局审

查通过的场址位置实施。 

第十六条 【补充审查情形】当发生以下情况时，应当针对



 —6— 

 

变化部分提交场址补充审查申请： 

（一）增加跑道、直升机最终进近和起飞区、水上起降区的

数量的； 

（二）跑道型机场的飞行区指标改变，场址位置或者跑道方

位发生较大变化的； 

（三）水上机场的飞行场地指标改变或者水上运行区位置发

生较大变化的； 

（四）直升机场最终进近和起飞区位置发生较大变化的； 

（五）飞行区指标 I 达到 2 或跑道宽度达到 23 米的跑道型

机场，飞行场地指标 W3 及以上的水上机场，由目视飞行规则调

整为仪表飞行规则的。 

第四章 附则 

第十七条  本办法由中国民用航空局机场司负责解释。 

第十八条  本办法自   年   月   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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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1 通用机场场址行业审查流程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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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2  通用机场场址行业审查申请表样式   

项目编号： 

 

××人民政府××部门 

关于×××机场场址项目 

行业审查申请表 
 

 

 

 

项目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请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请日期：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 

（申请单位盖章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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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场名称  

申请单位 □是否为机场所有人 

联系人  电  话  

传  真  电子邮件  

通讯地址  

项目性质 

□新建：  

□跑道型机场   □直升机场    □水上机场    □其他 

□改扩建： 

□增加跑道 □增加最终进近和起飞区 □水上起降区 □其他 

现有机场级别   □A1 级   □A2 级   □B 类 

现有机场类型  □跑道型机场    □直升机场    □水上机场 

地理位置 省   市  区           （具体到村/街道社区门牌号） 

经纬度  标高（米）             

跑道类别 

非仪表跑道 

仪表跑道：Ⅰ类精密进近跑道  □Ⅱ类精密进近跑道 

Ⅲ类精密进近跑道 

拟使用最大机型  

跑道型机场 

跑道编号 如：03/21 

跑道长度（米）  

跑道宽度（米）  

表面类型 □水泥  □沥青  □非铺筑面  □水面 

助航灯光 □有    □无 

水上机场 

跑道编号 如：03/21 

跑道长度（米）  

跑道宽度（米）  

助航灯光 □有   □无 

直升机场 机场类型 
□表面直升机场   □高架直升机场    

□船上直升机场   □直升机水上平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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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面类型 □水泥   □沥青  □非铺筑面 

TLOF 尺寸（米） 长×宽，或 R 半径 

FATO 尺寸（米） 长×宽，或 R 半径 

助航灯光     □有      □无   

 

申请单位对填报信息及附件内容的真实性负责。 

 

申请单位签章：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 

注：此表可以在通用机场信息管理系统（http://gaa.caac.gov.cn）填报相关信息后打印

生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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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3-1  跑道型通用机场场址报告内容要求 

序

号 
审核内容 

技术符合性条件参考 

√：必要   ——：不涉及  ×：非必要 

飞行区指标

I 达到 4 且

跑道宽度达

到 23 米 

飞行区指标

Ⅰ达到 2 或

者跑道宽度

达到 23 米 

其他跑道

型机场 

1 场址基本情况    

1.1 机场名称 √ √ √ 

1.2 地理位置 √ √ √ 

1.3 基准点坐标 √ √ √ 

1.4 海拔高度 √ √ √ 

1.5 
平面构型及物理尺寸（长度、宽度、表面类型

等） 
√ √ √ 

2 拟运行情况    

2.1 最大使用机型 √ √ √ 

2.2 最大使用机型相关参数 √ √ √ 

2.3 拟运行业务 √ √ √ 

3 场地条件    

3.1 

满足机场安全运行的工程地质和水文条件，提

出初步地基处理和高填方边坡处理（如涉及）

方案 

√ √ × 

4 净空条件    

4.1 
机场周围实测障碍物是否突破障碍物限制面要

求，并提出处理意见 
√ √ × 

5 对邻近民用机场运行的影响分析 100km 100km 100km 

5.1 机场周边空域现状 √ √ √ 

5.2 机场空域环境图（航路图为基准） √ √ √ 

5.3 机场场址周围的民用机场分布 √ √ √ 

5.4 机场与邻近机场分布图 √ √ √ 

5.5 机场与邻近机场关系表 √ √ √ 

5.6 描述本场空域范围 √ √ 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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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7 进离场飞行方法 √ √ √ 

5.8 邻近最近机场进离场航行分析（图+描述） √ √ √ 

5.9 协调措施 √ √ √ 

6 气象条件    

6.1 
气象观测资料的代表性分析、场址跑道风力负

荷的计算等 
√ × × 

7 电磁环境    

7.1 
场址周围电磁环境情况以及是否满足《航空无

线电导航台（站）电磁环境要求》等的要求 
√ × × 

8 飞机性能分析    

8.1 跑道构型、导航设施布局、适航机型等 √ × × 

8.2 跑道长度论证 √ × × 

9 附图    

9.1 邻近机场关系图 √ √ √ 

9.2 机场场址位置图 √ √ √ 

9.3 周边障碍物平面图 √ √ 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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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3-2  水上机场场址报告内容要求 

序

号 
审核内容 

技术符合性条件参考 
√：必要  ——：不涉及  ×：非必要 

飞行场地指标达

到 W3 

其他 

水上机场 

1 场址基本情况   

1.1 机场名称 √ √ 

1.2 地理位置 √ √ 

1.3 基准点坐标 √ √ 

1.4 海拔高度 √ √ 

1.5 平面构型及物理尺寸（长度、宽度等） √ √ 

2 拟运行情况   

2.1 最大使用机型 √ √ 

2.2 最大使用机型相关参数 √ √ 

2.3 拟运行业务 √ √ 

3 水文条件   

3.1 潮差、流速、流向、水底条件（土质、石质）等 √ × 

4 对邻近民用机场运行的影响分析 100km 100km 

4.1 机场周边空域现状 √ √ 

4.2 机场空域环境图（航路图为基准） √ √ 

4.3 机场场址周围的民用机场分布 √ √ 

4.4 机场与邻近机场分布图 √ √ 

4.5 机场与邻近机场关系表 √ √ 

4.6 描述本场空域范围 √ √ 

4.7 进离场飞行方法 √ √ 

4.8 邻近最近机场进离场航行分析（图+描述） √ √ 

4.9 协调措施 √ √ 

5 附图   

5.1 邻近机场关系图 √ √ 

5.2 机场场址位置图 √ √ 

5.3 周边障碍物平面图 √ 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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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3-3  直升机场场址报告内容要求 

序

号 
审核内容 

技术符合性条件参考 
√：必要  ——：不涉及  

×：非必要 

1 场址基本情况  

1.1 机场名称 √ 

1.2 地理位置 √ 

1.3 基准点坐标 √ 

1.4 海拔高度 √ 

1.5 平面构型及物理尺寸（表面类型、TLOF 尺寸等） √ 

2 拟运行情况  

2.1 最大使用机型 √ 

2.2 最大使用机型相关参数 √ 

2.3 拟运行业务 √ 

3 对邻近民用机场运行的影响分析 55km 

3.1 机场周边空域现状 √ 

3.2 机场空域环境图（航路图为基准） √ 

3.3 机场场址周围的民用机场分布 √ 

3.4 机场与邻近机场分布图 √ 

3.5 机场与邻近机场关系表 √ 

3.6 描述本场空域范围 √ 

3.7 进离场飞行方法 √ 

3.8 邻近最近机场进离场航行分析（图+描述） √ 

3.9 协调措施 √ 

4 附图  

4.1 邻近机场关系图 √ 

4.2 机场场址位置图 √ 

4.3 周边障碍物平面图 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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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4  通用机场场址报告内容审查表 

序号 审核内容 

技术符合性条件参考 

√：必要  ——：不涉及  ×：非必要 

完整性 

审查结果 

跑道型机场 水上机场 

直升 

机场 

飞行区指

标 I达到 4

且跑道宽

度达到 23

米 

飞行区指

标Ⅰ达到

2 或者跑

道宽度达

到 23 米 

其他 

跑道型

机场 

飞行场

地指标

达到W3 

其他 

水上 

机场 

1 场址基本情况        

1.1 机场名称 √ √ √ √ √ √ 是   否

1.2 地理位置 √ √ √ √ √ √ 是   否

1.3 基准点坐标 √ √ √ √ √ √ 是   否

1.4 海拔高度 √ √ √ √ √ √ 是   否

1.5 
平面构型及物理尺寸（长度、宽度、

表面类型；TLOF 尺寸等） 
√ √ √ √ √ √ 是   否

2 拟运行情况        

2.1 最大使用机型 √ √ √ √ √ √ 是   否

2.2 最大使用机型相关参数 √ √ √ √ √ √ 是   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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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3 拟运行业务 √ √ √ √ √ √ 是   否

3 场地条件       

3.1 

满足机场安全运行的工程地质和水

文条件，提出初步地基处理和高填方

边坡处理（如涉及）方案 

√ √ × —— —— —— 是   否

4 水文条件       

4.1 
潮差、流速、流向、水底条件（土质、

石质）等 
—— —— —— √ × —— 是   否

5 净空条件       

5.1 
机场周围实测障碍物是否突破障碍

物限制面要求，并提出处理意见 
√ √ × —— —— —— 是   否

6 对邻近民用机场运行的影响分析 100km 100km 100km 100km 100km 55km  

6.1 机场周边空域现状 √ √ √ √ √ √ 是   否

6.2 机场空域环境图（航路图为基准） √ √ √ √ √ √ 是   否

6.3 机场场址周围的民用机场分布 √ √ √ √ √ √ 是   否

6.4 机场与邻近机场分布图 √ √ √ √ √ √ 是   否

6.5 机场与邻近机场关系表 √ √ √ √ √ √ 是   否

6.6 描述本场空域范围 √ √ √ √ √ √ 是   否

6.7 进离场飞行方法 √ √ √ √ √ √ 是   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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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8 
邻近最近机场进离场航行分析（图+

描述） 
√ √ √ √ √ √ 是   否

6.9 协调措施 √ √ √ √ √ √ 是   否

7 气象条件       

7.1 
气象观测资料的代表性分析、场址跑

道风力负荷的计算等 
√ × × —— —— —— 是   否

8 电磁环境       

8.1 

场址周围电磁环境情况以及是否满

足《航空无线电导航台（站）电磁环

境要求》等的要求 

√ × × —— —— —— 是   否

9 飞机性能分析        

9.1 跑道构型、导航设施布局、适航机型 √ × × —— —— —— 是   否

9.2 跑道长度论证等 √ × × —— —— —— 是   否

10 附图        

10.1 邻近机场关系图 √ √ √ √ √ √ 是   否

10.2 机场场址位置图 √ √ √ √ √ √ 是   否

10.3 周边障碍物平面图 √ √ √ √ √ √ 是   否

 


